附件3
信用承诺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申报单位名称）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       ，现向珠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申报2021年珠海市两化融合发展奖补项目，郑重承诺如下：

（一）我单位提供的资料无任何伪造、修改、虚假成分，并对所提供资料的合法性、真实性、准确性和有效性负责。若材料不实或有虚报、瞒报行为，我单位自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，并退回相关财政支持资金；

（二）我单位严格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政策规定，依法开展相关经济活动，全面履行应尽的责任和义务，近三年无违法违规记录；

（三）加强自我约束、自我规范、自我管理，诚信依法经营；

（四）自愿接受行政主管部门的依法检查，违背承诺约定将自愿承担违约责任，并接受法律法规和相关部门规章制度的惩戒和约束；

（五）我单位近五年内无违规使用财政资金，不存在商业贿赂、不良信用记录等情况，近五年内在财政资金专项审计、绩效评价、监督检查等方面未出现过较为严重的违法违规情况；

（六）我单位本次申报的项目从未获得市级贯标评定企业奖补资金的资助，不存在已获资助重复申请的行为；

（七）积极参加我市两化融合评估诊断和对标工作；

（八）我单位自觉接受政府、行业组织、社会公众、新闻舆论的监督，配合工信部门积极履行扶贫济困、乡村振兴等社会责任；

（九）本信用承诺书同意向社会公开。

特此承诺。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 
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日期：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
